
單位:新台幣千元

通案

1

要求自102年度起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，年終獎金

(包括工作獎金、考核獎金、考績獎金或績效獎金)，

應比照公務人員標準考核發放。

司法院司法行政廳

有關基金會員工之各項人事獎金，係依據基金會「人

事事項管理辦法」第8條及基金會「人事考核要點」第

11點第3項及第4項規定辦理，分為年終獎金及考績獎

金兩項，其總額以不超過基金會全體員工2.5個月薪資

總額為限，係比照公務人員標準考核發放。

2

有鑑於行政院轄下各部會機關派任至各公股民營事

業、轉投資公司或財團法人之董事長（理事長）、副

董事長（副理事長）及總經理（秘書長）常編列過高

之「公關費」或「特別費」，為此，要求自102 年度

起，行政院轄下各部會機關派任至各財團法人所編列

之「公關費」或「特別費」使用上限應比照其主管機

關首長之「公關費」或「特別費」編列。

司法院司法行政廳

本院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之董事及監

事派任作業程序皆依法律扶助法第38條及第51條規定

辦理，本院並無派任人員至該會擔任左列職位之情

形。

3

政府捐助成立財團法人雖有其特殊任務或目的，但隨

著環境快速變遷，卻未建立退場機制，爰此，要求各

該主管機關於6個月內針對所捐助財團法人之設置目

的、工作計畫、經費運用、財務狀況、營運績效等，

以及任務已達成、設立目的已不復存在或已無營運實

益等之財團法人，應向立法院提出相關評估報告及退

場計畫。

司法院司法行政廳

一、依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捐助及組織章程第40

        條規定，本院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

        會因情事變遷，致不能達捐助目的時，應報經本

        院許可後，解散之。

二、基金會係為保障人民訴訟權益，對於無資力，或

        因其他原因，無法受到法律適當保護者，提供必

        要之法律扶助而成立。自93年成立迄今，扶助案

        件量逐年成長，並配合相關法律開辦專案，提供

        人民平等接近正義的機會，確實保障弱勢族群之

        權益。另在經費運用方面，基金會均依年度業務

        計畫執行法律扶助工作，營運狀況尚稱良好，故

        自設置目的、工作計畫、經費運用、財務狀況、

        營運績效等觀之，法律扶助基金會之運作均符合

        設立之宗旨。

歲出部分

一、司法院

1

台灣的法扶會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在於經費之不

足，每年5億元新台幣的經費，相較於歐美國家與日本

動輒相當於數十億、百億新台幣的經費，已顯短蹙;以

鄰近的香港為例，2004年法律援助署1年扶助經費達7

億8千元港幣，折合新台弊約30億元，以香港當時的

684萬人口約為台灣的4分之1，經費卻達5至6倍。問題

主因就出在民間募款能力有待加強，建請法扶基金會

檢討，如何強化公益形象，讓民眾相信法扶是可以幫

助民眾的，讓民眾相信是法扶可以保護弱勢者的訴訟

權益的基金會。

司法院司法行政廳

本院將督促法律扶助基金會自下列面向強化公益形

象：

一、業務面：

     1.提昇基金會法律扶助之服務品質。

     2.持續關注並積極主動提供弱勢族群法律扶助。

     3.建立一個「專業、效率、有效且便於利用」的

        法律服務機制。

二、宣導面：

     1.加強宣導基金會公益形象。

     2.與服務弱勢民眾之政府單位、機構及社團加強

        合作並設置「法律扶助支援網」宣導據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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